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课程学分认定审批表
	姓名
	
	院系
	
	学号
	

	专业
	
	层次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理由
	我于        年    月至        年    月，前往           （国家或城市）                    交流学习，期间拟在该单位修读以下课程并获得相应成绩。（相关协议附后）

	课

程

学

习
	校内选修课程名称
	课程编号
	学分
	对方学校课程名称
	学分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审

核

意

见
	导师意见

签字：
	学位点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：
	学院意见

负责人签名（盖章）：


	学

分

认

定
	经审核，同意认定下列课程学分。

	
	对方学校课程名称
	我校研究生课程名称
	课程编号
	课程类别
	学分
	成绩
	认定学期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审

核

意

见
	导师意见：

签字：
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学位点意见：

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学院意见：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研究生院意见
	研究生院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 本表由研究生本人填写，一式三份。学生外出前，拟选修外校课程经导师和所在学位点专家审核认定，主管院长签署意见后，在学院研究生秘书处备案。完成课程修读后，由研究生秘书持成绩单原件和复印件，课程大纲或简介及本表来研究生院培养办办理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。

2. 课程类别指公共必修课、专业必修课、专业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。

